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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美育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美育评价则是推进学校美育改革发展的关

键方面。为了补齐美育短板，国家制定的美育文件明确提出，要把长期以来美育评价的“软要求”转变为“硬

指标”，以充分发挥美育评价的指挥棒与倒逼作用。于是国家便出台了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美育进中考

等引发全社会广泛关注与热议的系列评价举措。这些美育评价举措如何在维护学生切身利益和确保学生身

心健康发展的前提下稳妥落地，不仅需要进行实践探索，也需要开展理论研讨。为此，我们特组织了这一期

“美育评价专题”文章，分别从政策解读、理论构建、实践成效等维度对学校美育评价进行全面探讨，以期助力

国家美育评价改革举措的健康、准确、科学实施。
( 主持人: 郭声健)

国家美育评价政策: 背景、内容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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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专门美育文件，制定美育评价政策，以评价为杠杆切实推进学校美育改革发展。学校

美育评价政策主要包括建立中小学学生艺术素质评价、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自评公示、学校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等三项美育

评价制度，以及推进中小学美育评价、高校美育评价、美育督导评价、美育问责评价等四项美育评价改革举措。贯彻落实国家

美育评价政策必须坚守育人为本、遵循美育规律、明确以学定评、坚持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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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15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

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该《意见》的出

台，引发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响。这一方面是因为《意

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首次联合印发的美育文件，表明党和国

家对学校美育工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另一方

面是因为《意见》推出的学校美育评价改革的系列

举措，特别是要求“探索将艺术类科目纳入中考改革

试点，纳入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取计分科目”［1］

( 以下简称为“美育进中考”) ，深深地触动了全社会

的神经。一时间，“美育进中考”成为舆论的焦点，

各方根据自身立场或利益进行各种解读，国家教育

行政部门也忙于澄清实施时间表与评价内容等有关

误读信息，可以说，“美育进中考”由此一度成了国

家美育评价政策的代名词。但事实上，“美育进中

考”只是《意见》以及近年来国家所出台的学校美育

评价政策的一个方面内容，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是

美育评价政策及其改革举措的全部。正是基于这样

的背景，本文将对国家美育评价政策的出台背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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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和实施原则进行全面解读分析，以便更加准

确、全面地把握国家美育评价政策，切实贯彻落实美

育评价政策精神，促进新时代学校美育的改革发展。

一、国家美育评价政策的出台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美育工作，学校

美育迎来了自 1949 年以来的最好发展机遇，美育在

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2］。
2015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我国第一个国家层

面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门美育文件———《关于全

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国

办《意见》) 。2018 年 8 月 30 日和 2020 年 10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分别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中国

戏曲学院师生回信，专门就学校美育工作做出重要

指示。2018 年 9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

大会上对学校美育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全面加强

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

生审美和人文素养。”［3］由此也催生了《意见》的出

台，我国学校美育迎来了备受全社会关注的高光时

刻。正是由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长期以来处于

全面发展教育薄弱环节的学校美育，近年来在一些

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其中美育评价

改革成果就是重要标志之一。
“评价是教育教学改革的‘牛鼻子’，也是教育

教学活动旅程中的‘最后一公里’，它直接关系到教

育教学是完美收官还是前功尽弃，学校美育也不例

外。”［4］学校美育评价改革既是整个教育评价改革

的重要方面，也是推进学校美育改革发展的关键环

节和主要突破口。可以说，近年来学校美育工作所

取得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学校美育评价的改

革创新与有力推动。但是，从整体上讲，学校美育评

价改革依然面临很多挑战和问题。推进新时代学校

美育改革发展，必须以推进学校美育评价改革创新

为前提。
长期以来，学校美育是全面发展教育体系中最

薄弱的环节。人们习惯于把学校美育等同于音乐

课、美术课，因此，对于学校美育评价的认识，也停留

在音乐、美术这两门课程的考试层面。由于音乐、美
术不属于升学考试科目，对于这两门课程而言，考与

不考一个样，这直接导致了一些地方和学校甚至没

有开展对美育工作的基本评价。一些坚持对音乐、
美术课程考试的地方与学校，也只是把美育评价局

限于对学生的评价，而缺少对教师、校长、学校，特别

是对教育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评价，使得美育工

作做与不做一个样。学校美育缺乏科学、系统、完备

的评价机制与评价标准，就不能充分发挥评价对美

育工作的推动作用。这是学校美育的重大缺陷。
为了切实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的精

神要求，教育部于 2014 年 1 月出台了《关于推进学

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若干意

见》) 。为改变长期以来学校美育缺乏科学评价标

准和基本评价机制的局面，《若干意见》紧紧抓住美

育评价这个要害环节，着力进行制度创新和政策创

新，用较大篇幅就“建立评价制度，促进学校美育规

范发展”提出具体思路与举措，首度明确提出要建立

学生艺术素质评价制度、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自评公

示制度、学校艺术教育年度报告制度等三项美育评

价制度，把学生艺术素质、学校工作实绩及各地各学

校艺术教育发展水平等全部放到评价平台上，用比

较精准清晰的标准和公平透明的程序来进行测量与

评估。实践表明，这一创新举措对改进美育教学、推
进学校美育改革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有力

地促进了学校艺术教育的规范和科学发展。
依据《若干意见》提出的建立美育评价制度要

求，为了使美育评价改革尽快落地，从 2014 年 2 月

起，教育部在组织力量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研制

起草了《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办法》《中小学校艺

术教育工作自评办法》《中小学校艺术教育发展年

度报告办法》等三个美育评价实施办法 ( 以下简称

《三个办法》) ，并于 2015 年 5 月正式印发［5］。本次

专题调研和各地经验显示，要想解决长期以来存在

的美育师资缺额大与开课率低等突出问题，最为有

效的手段和办法就是建立中小学生艺术素质评价制

度，将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成绩作为一项重要指标纳

入学校与校长工作综合评价体系，以此形成倒逼机

制，促进相关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三个办法》
的制定，首先以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为切入点和

重心。与此同时，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学校美育的办

学水平，通过辅之实施学校艺术教育自评公示制度

和学校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制度，把美育实施主

体的学校及教育行政部门也纳入测评考核范围，这

也有效降低和尽量避免了实施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可

能产生的应试教育倾向和加重学生负担等问题。
2015 年 9 月，国办《意见》第二十条“探索建立学校

美育评价制度”对如何实施《三个办法》提出了明确

要求。由此，教育部制定的上述学校美育政策举措

作为一种国家行为被确定下来，学校美育评价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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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也得到了极大推进。
然而，学校美育长期以来不受重视所导致的美

育评价基础薄弱，以及人们对美育评价的认识问题

并非两个文件三个办法所能彻底解决的。除了上述

文件办法如何切实贯彻落实之外，学校美育评价改

革还面临着诸多亟待破解的难题。如: 关于艺术素

质测评是否应该与升学挂钩、美育是否应该纳入中

考等问题，拥护者多，反对者也不少，各方尚未达成

充分共识; 艺术学科的特殊性使得无论是艺术素质

测评还是“美育进中考”，都面临如何科学确定考试

内容与形式、所占分值比例这一难题; 学校美育发展

的城乡差距十分明显，这个问题短时间内还难以从

根本上加以解决，学生艺术素质测评与“美育进中

考”如何确保城乡学校之间的公平是需要破解的一

大问题; 如何在推行艺术素质测评与探索“美育进中

考”的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其异化为应试教育，这是学

校美育评价改革面临的一大挑战; 等等。因此，学校

美育评价必须由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政策，进行顶层

设计，以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明确评价改革

方向与目标，理清评价思路与举措，切实推进学校美

育评价改革。

二、国家美育评价政策的主要内容

学校美育评价是一项系统工程，无论是评价内

容、评价对象，还是评价方式、评价结果的应用等都

十分复杂，并非只是一个“美育进中考”的问题。全

面把握国家美育评价政策，必须对 2015 年国办《意

见》和 2020 年《意见》这两个国家级美育文件中有

关评价的内容，以及教育部研制的有关美育评价实

施办法等进行全面梳理与认真研读。
国家美育评价政策可以概括为建立三项制度，

推进四项改革。
1． 建立三项美育评价制度

如前所述，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的“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
的精神要求，教育部于 2014 年 1 月出台了《关于推

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该《若干意见》
的最大创新和突出亮点就是明确提出了要建立中小

学学生艺术素质评价制度、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自评

公示制度、学校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制度等三项

学校美育评价制度，并且就三项制度的具体评价内

容、评价对象、评价方式、实施时间等给予了明确

规定。
一是建立中小学学生艺术素质评价制度。《若

干意见》要求依据普通中小学艺术课程标准和中等

职业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教学大纲，组织力量研制学

生艺术素质评价标准、测评指标和操作办法，2015
年开始对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进行艺术素

质测评。艺术素质测评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

系，以及教育现代化和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并将测评

结果记入学生成长档案，作为综合评价学生发展状

况的内容之一，以及学生中考和高考录取的参考

依据。
二是建立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自评公示制度。各

级学校要将艺术教育纳入学校办学水平综合评价体

系。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要以艺术课程开课

率、课外艺术活动的学生参与度、艺术教师队伍建

设、学生艺术素质为重点开展自评，自评结果应通过

当地教育部门官方网站向社会公示。高等学校要把

艺术教育纳入学校教学质量年度报告。
三是建立学校艺术教育发展 年 度 报 告 制 度。

2014 年开始，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部属高等学校要

向教育部提交学校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内容包

括艺术课程建设、艺术教师配备、艺术教育管理、艺

术教育经费投入和设施设备、课外艺术活动、校园文

化艺术环境，以及实行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自评公示

制度等方面的情况。2015 年开始，教育部将编制并

发布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6］。
根据上述《若干意见》要求，2015 年 5 月教育部

又研制印发了《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办法》《中小

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自评办法》《中小学校艺术教育

发展年度报告办法》等三个实施办法。可以说，这

《三个办法》填补了制度空白，特别是学生艺术素质

测评办法是国际上无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的制度创

新。《三个办法》各有侧重、相互独立、相互配合、相
互印证，分别从学生、学校、教育行政部门三个维度，

对学校美育质量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评价［7］。
2015 年 9 月，国办《意见》印发。该《意见》第二

十条“探索建立学校美育评价制度”充分肯定了上

述三项评价创新制度，并从更高站位对其具体实施

提出了如下明确要求:“各地要开展中小学生艺术素

质测评，抓好一批试点地区和试点学校，及时总结推

广，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实施中小学校美育工作自

评制度，学校每学年要进行一次美育工作自评，自评

工作实行校长负责制，纳入校长考核内容，并通过当

地教育部门官方网站信息公开专栏向社会公示自评

结果。制定符合高校艺术专业特点的教育教学评价

标准。建立学校美育发展年度报告制度，各级教育

部门每年要全面总结本地区各级各类学校美育工

作，编制年度报告。教育部应委托第三方机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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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并发布全国学校美育发展年度报告。”［1］

将国办《意见》与教育部《若干意见》《三个办

法》三者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国办《意见》对于三项

评价制度的名称、评价对象或范围均有微调。《若干

意见》的提法是学生艺术素质评价制度、学校艺术教

育工作自评公示制度、学校艺术教育年度报告制度，

三项制度并未明确其对象是中小学还是包含高校;

《三个办法》则提的是《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办

法》《中小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自评办法》《中小学校

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办法》，即明确了学校艺术教

育评价是针对中小学的而不包括高校; 国办《意见》
则在此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调整: 其一，除了“中小

学生艺术素质测评”保留原名称之外，学校自评与年

度报告均将“艺术教育”调整为“美育”; 其二，艺术

素质测评与学校美育工作自评的对象明确为中小学

校，但年度报告则调整为针对包括高校在内的各级

各类学校。至此，作为国家行为的三项学校美育评

价制度正式形成。
那么，如今上述三项学校美育评价制度的具体

落实情况如何呢? 总体上看，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

评制度执行情况较好，中小学校美育工作自评制度

和学校 美 育 发 展 年 度 报 告 制 度 的 实 施 则 不 尽 如

人意。
关于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2015 年 8 月，教

育部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公布全国中小学生艺术素

质测评实验区名单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确

定了北京市东城区等 102 个市( 州) 、县( 区) 为全国

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实验区。该《通知》要求“各

实验区要制订具体的实施方案，明确实施步骤，建立

有效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艺术素质测评指标、内
容和相关配套政策，增强实验的时效性，切实发挥示

范带动作用”［8］。由此，我国正式启动实施学生艺

术素质测评制度。据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和查阅各地

汇报材料所了解到的情况看，102 个艺术素质测评

实验区均根据《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办法》中拟

定的《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指标体系 ( 试行) 》并

结合各地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积极探索。试点

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通过艺术素质测评有力地推

动了当地学校美育的改革发展。当然，各实验区的

工作进展和所取得的成效并不一致，有个别实验区

的工作推进举步维艰，“有的地方则把艺术素质测评

工作聚焦于中考，将音乐美术课程纳入中考科目，以

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国家实施艺术素质测评的

初衷与目的”［9］。另据笔者了解，全国各地真正实

行中小学校美育工作自评制度的学校并不多。由于

没有相关督导举措跟进，一些启动了自评制度的地

方与学校最终没能坚持下来。学校年度发展报告制

度，部分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有所执行，但并未真正做

到每一年都编制年度报告，而教育部也并未根据国

办《意见》要求，委托第三方机构研究编制并发布全

国学校美育发展年度报告。由此看来，2015 年颁布

实施的国家美育评价政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到很

好的贯彻落实。
2． 推进四项美育评价改革

关于学校美育评价政策，如果说 2015 年国办

《意见》侧重于评价制度建设，那么，2020 年《意见》
则把重点放在推进评价改革上。《意见》从中小学

美育评价、高校美育评价、美育督导评价、美育问责

评价等四个方面，从学生、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地方

政府等四个维度，对完善科学规范的学校美育评价

体系提出了具体推进举措和改革硬招，力图把长期

以来对于学校美育的“软要求”变成“硬指标”［10］，

以更好、更充分地发挥评价对于学校美育工作的引

领和推动作用，以及评价对于推动学校美育工作的

倒逼作用。
一是对于中小学美育评价，《意见》提出“把中

小学生学习音乐、美术、书法等艺术类课程，以及参

与学校组织的艺术实践活动情况纳入学业要求，探

索将艺术类科目纳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
全面实施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将测评结果纳入

初、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探索将艺术类科目纳

入中考改革试点，纳入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取

计分科目，依据课程标准确定考试内容，利用现代技

术手段促进客观公正评价”。二是对于高校美育评

价，《意见》要求“高等教育阶段将公共艺术课程与

艺术实践纳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实行学分制管理，

学生修满公共艺术课程 2 个学分方能毕业”，并提出

“把美育工作及其效果作为高校办学评价的重要指

标，纳入高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指标体系和‘双一

流’建设成效评价”。三是对于美育督导评价，《意

见》提出“健全教育督导评价制度，把政策措施落实

情况、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情况和支持学校开展美育

工作情况等纳入教育督导评估范围。完善国家义务

教育美育质量监测，公布监测结果”。四是对于美育

问责评价，《意见》明确提出“对政策落实不到位、学
生艺术素质测评合格率持续下降的地方政府、教育

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依规依法予以问责”［1］。
评价是学校美育的重点难点，也是全社会都十

分关注的焦点和敏感问题，是学校美育工作的攻坚

战。长期以来，美育评价可以说是整个教育评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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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的薄弱环节。如果说美育有评价，那主要也是

“软要求”; 如果说美育在学校评价中有占比，那也

非常小，小到几乎发挥不出评价应有的“指挥棒”作

用。这也是许多地方和学校不重视美育的一个重要

原因。所以，这次《意见》对美育评价提出上述四个

方面的具体举措和要求，就是要力图把“软要求”变

成“硬指标”: 不仅要有对学生的课程考试，还要有

对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的督导评价和考

核问责。这样就能有效地促进和倒逼各地各学校真

正重视美育: 不仅要把师资配备好，确保开齐开足美

育课，还要上好美育课，保证美育教学质量。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在上述四项美育评价改革

举措中，最触动各方神经的莫过于针对中小学的美

育课程考试，特别是与学生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美

育进中考”。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十分敏感复杂，

《意见》并没有对“美育进中考”给出具体实施时间

表，只是要求各地进行改革试点探索。同时，《意

见》作为国家顶层设计的政策性文件，不可能对评价

模式，特别是课程考试提出很具体的操作办法。这

就要求各地在具体贯彻落实《意见》有关评价改革

精神时必须慎之又慎，要根据自身实际，以维护学生

利益和身心健康为前提，稳步推进评价改革。

三、国家美育评价政策的实施原则

国家美育评价政策的出台，对推进学校美育改

革发展意义重大。但政策实际的意义大小取决于是

否落实及落实得好不好。我们认为，实施上述国家

美育评价政策，必须坚持以下四条基本原则:

1． 坚守育人为本

《意见》开宗明义地提出，制订印发《意见》的目

的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

育体系，进一步强化学校美育育人功能。可以说，强

化学校美育育人功能，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

元，这是国家制订美育评价政策的出发点和初衷。
这就要求我们在实施国家美育评价政策时，必须坚

守育人为本作为首要实施原则，要通过评价促进学

校美育的改革发展，提升学生审美素养、陶冶情操、
温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如前所述，无论是三项美育评价制度的实施，还

是四项美育评价改革的推进，评价的对象均包括学

生、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及地方政府。那么，根据育

人为本原则，我们在实施国家美育评价政策时，必须

确保两个“凡是”: 一是对于以学生为对象的评价，

凡是伤害学生身心健康的行为一概杜绝; 二是对于

以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及地方政府为对象的评价，凡

是给学生增加负担的行为一概杜绝。
对于学生的评价，尤其是美育课程的考试评价，

对学生身心健康造成伤害的潜在风险是显而易见

的。因为只要是考试，就有可能增加学生的精神压

力和学业负担，所以美育本应带给人的美好享受就

有可能变成一种痛苦折磨。为此，“对于考试，学生

的压力到底来自哪些方面，我们要设身处地去想象，

比如怕考死记硬背的东西，怕考那些他们认为毫无

用处的东西，怕考有可能让他们丢人现眼、伤害自尊

的东西，怕死板枯燥的考试形式，怕高高在上的专业

化标准等等，这些有可能给学生带来压力的方面我

们就必须尽可能回避”［4］。如何为学生释放美育课

程考试的精神压力、减轻考试带来的心理负担，这是

我们在开展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美育进中考”
等评价活动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以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及地方政府为对象的美

育评价，包括学校美育工作自评公示评价、美育督导

评价、美育问责评价等。虽然评价对象并不直接针

对学生，而是针对教师、学校领导、教育行政部门及

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等，但也直接或间接地与学生有

关。因为不存在与学生无关的美育行为，同样也不

存在与学生无关的美育评价行为，所以这就要求学

校、教育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在接受学校美育评价

时，不能让功利追求绑架学生，不能把自己的压力转

嫁到学生身上。如，为取得好成绩而组织学生突击

上课应考，为迎接检查而组织学生突击排练节目和

配合老师磨课等现象，就是绑架学生、转嫁压力的行

为，势必会增加学生的负担。
国家美育评价政策之所以强调从多个维度进行

美育评价，而不是仅仅评价学生，一方面是为了更加

全面、准确、客观地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尽

可能减轻评价给学生带来的负担。应该说，如果全

面实施国家美育评价政策，三项评价制度完整建立

与四项评价活动同时实施，就不会对学生身心健康

造成负面影响。恰恰相反，如果我们的美育评价能

够坚守育人为本原则，通过评价推进学校美育工作，

那么学生将会在美育的滋养下身心得到健康快乐

成长。
2． 遵循美育规律

美育的最大特点是实践性和体验性，对美育的

评价尤其是对学生审美素养的评价是很难以传统方

式给出一个确切分数的。我国学者蒋勋在其《美的

觉醒》一书中描述过这样一件事: 一次美学课程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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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有许多学生得到了高分

甚至接近满分; 可他清楚地记得，一位分数较低的学

生，在课堂上聆听这首乐曲最后一个乐章时，一言不

发地坐着，满脸都是泪水。蒋勋说，美学课堂上，考

高分的学生在美的感受上，是不是能拿得到同样的

高分? 而也有一个人可能只考了六十分甚至更低的

分数，可是他曾经在音乐里热泪盈眶。或许他的美

学分数并不高，可是他在美的感受上，却是一个高分

的学生。为此，蒋勋发出如下感慨: “也许，美，根本

无法被打分数。”［11］

这个案例表明，美育的育人成效是很难用传统

的方式进行评价的。贯彻落实国家美育评价政策，

必须遵循美育规律和特点，强调实践体验，聚焦学生

美育学科核心素养。《意见》明确了美育学科核心

素养为审美感知、艺术表现、文化理解、创意实践等

四个方面。很显然，这四个方面的核心素养都是难

以通过传统的纸笔考试方式来对学生进行考核评价

的，必须通过实践性、体验性的内容与方式来进行评

价，重点考查学生参加艺术实践活动的态度、兴趣、
爱好、特长、创意及艺术技能掌握情况，考查学生的

审美情趣、审美品位、艺术鉴赏、文化理解的能力等，

特别是考查学生在真实审美生活情境中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其实，美育评价，即便是以学生为评价对象的美

育课程考试，本身也不会必然地带来多少消极后果。
如果评价内容得体、方式得当，不仅不会给学生增添

负担，甚至还有可能让学生喜欢上美育评价。关键

问题是评价什么、如何评价，这才是我们要关注的重

点。如果我们的评价理念不能真正从学科本位转向

育人本位，而是以一种专业化的标准和方式进行评

价，或采用与其他学科相同的考试套路进行评价，如

用传统纸笔的方式考学生死记硬背的那些碎片化的

死知识，那么无论对学生还是对学科，都将造成难以

挽回的致命后果。
遵循美育规律进行美育评价，必须努力做到以

下三点: 一是要尽可能将评价与美育实践活动结合

起来，测评学生在真实审美生活情境中应用美育知

识技能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是要尽可能回避那些

有可能让学生担惊受怕的评价内容与形式，运用现

代化技术手段创新评价形式和方法; 三是要尽可能

考虑和尊重学生在审美上的个体差异与个性特点，

确保每个学生都有展现审美才能和学习成果的机

会。如果我们把评价目标定位为是激发学生创造

性、满足表现欲、提升成就感等方面，把课程考试打

造成为学生展现自我风采的舞台，那么让学生喜爱

与期待美育考试评价就不再是奢望。
3． 明确以学定评

虽然美育评价体系包含多个方面，但其中以学

生为评价对象的艺术素质测评、美育课程考试，特别

是“美育进中考”无疑是最关键、最敏感的方面。因

为它直接关系到千千万万中小学生的切身利益，所

以在实施国家美育评价政策的过程中对此尤其需要

慎重。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把握好为什么考、考什

么、怎么考这几个问题。为什么考? 就是要通过考

试评价促进学校真正重视美育工作，切实提高学生

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考什么? 要从两个方面去理

解: 一是考的内容是什么，简单说就是教什么、学什

么就考什么，而所教所学内容必须是课程标准所规

定的、在学校所教所学的内容; 二是考学生什么，简

单说就是考学生的能力素养，包括基础知识基本技

能的掌握、艺术审美体验与应用的能力、艺术专项特

长等。怎么考? 既包括考试方式，也包括计分办法

和所占分值等，在这方面原则上不做国家统一规定，

各省市要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探索创新，但有两点必

须坚持: 一是在考试方式上要遵循美育自身的教育

与评价规律，杜绝应试教育倾向以确保不增加学生

非必要负担; 二是在计分办法上要考虑过程性评价

与终结性考试相结合，不应一次考试定分数，在所占

分值上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科学、慎重论证，以稳步

推进美育课程考试。
2015 年教育部印发了《三个办法》，其中在《中

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指标体系》( 试行) “发展指标”
中包含了校外学习与艺术特长 ( 加分项) 两个二级

指标。随后，校外艺术培训机构等基于利益驱使蓄

意误读，推波助澜，以吸引学生参加校外艺术机构的

培训学习。对此，教育部明确澄清，艺术素质测评必

须严格遵循以学定评原则，评价内容与校外机构无

任何关联。所谓“校外学习”，是特指学生“参与社

区、乡村文化艺术活动，学习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

欣赏高雅的文艺演出和展览等”实践性、体验性学

习。而关于“艺术特长”，文件明确限定为“在学校

现场测评中”展现出来的艺术特长，社会艺术考级、
艺术竞赛的等级名次证书等不能作为艺术特长测评

的依据。对于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艺术考级，许多专

家学者十分担忧: 一是认为功利化倾向严重，以营利

为目的; 二是认为将艺术教育推向纯粹的技能培养，

扼杀了学生的兴趣和潜能［7］。
《意见》印发之后，上述情形再度重演，校外培

训机构等打着“美育进中考”的招牌进行功利化炒

作，并且根据自身需要设计散布具体考试内容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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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误导信息。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第一时间在多个场

合进行了澄清，强调各地各学校要负责把好关，特别

是在“美育进中考”问题上要做好与社会培训机构

的切割工作，包括评价指标、考试内容与计分等不能

与社会培训机构有任何直接与间接联系，要严格遵

循学校教什么学什么就考什么的原则; 要求学校组

织美育教师认真学习领会文件精神，提高思想认识，

对各种因为利益关联而明示、暗示学生参与社会培

训机构学习的行为，以及借机个人在校外开办艺术

培训班的行为要严厉查处; 学校不能与校外培训机

构勾连，既不能放弃自身职责而依仗校外培训机构

来应付美育考试评价，更不能丧失教育底线而从中

谋取利益。
4． 坚持因地制宜

“学校美育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教育体系中

的薄弱环节，而学校美育的短板则在广大农村地区，

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学校，在那里，许多孩子还享受不

到最基本的美育。”［12］2020 年 12 月，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发布的《全国中小学美育教师队伍

现状调研报告》显示: 在高排课低授课条件下，按课

程化管理课外美育活动进行测算，义务教育阶段美

育教师有 74．71 万人的缺口量①。按照基于实际调

研确定的目标班师比测算，高中阶段美育教师有 2．22
万人的缺口量。根据全国 12 省调研数据，逾七成学

校缺乏美育专职教师，近七成学校存在其他课程教师

兼任美育教师的情况［13］。这便是目前全国学校美育

的整体状况，美育师资缺额大、美育开课率低、美育活

动覆盖面小、美育场地设备配备不达标等。也正是基

于这一现状，《意见》第 16 条特意提出“建立美育基础

薄弱学校帮扶机制”及其实施路径。
面对上述现状，学校美育评价必须坚持因地制

宜的原则，尤其是在关系到广大学生切身利益的艺

术素质测评、“美育进中考”等国家学校美育评价政

策的实施过程中，务必要充分考虑到目前各地各学

校美育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因此，国家美育政策文

件对于学校美育评价只是提出宏观性指导意见，而

并没有明确全国一盘棋、“一刀切”式的具体评价标

准和具体时间表。各地再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精神，

体现公平原则，制定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美育评价

实施方案。
具体来说，对于学生的评价，无论是艺术素质测

评、美育课程考试，还是“美育进中考”，都必须充分

考虑城市学校学生与农村学校学生、美育优质特色

学校学生与美育薄弱学校学生在美育素养上的现实

差距，切忌一把尺子量到底的粗暴做法; 要充分考虑

地方文化特色与学生个性特点，要让每一个学生都

有出彩的机会。这就要求测评与考试评价不能采用

所有学生一张试卷的传统考试形式，而是要尽可能

地遵循美育所具有的实践性、体验性特点，让学生在

审美实践活动中展示自我。对于学校、教育行政部

门及地方政府的评价，要充分考虑其美育基础，要看

它们自身在美育师资队伍建设、美育场地设备配备、
美育课程开课率、美育活动覆盖面、学生审美素养提

升度、校园文化建设、艺术展演等各方面所取得的进

步与发展，同样也不要机械地在地区与地区、学校与

学校之间做横向比较，进而得出对于美育薄弱学校

和地区而言既不公平又不科学的评价结论; 要通过

因地制宜的美育评价，有效促进薄弱学校的美育发

展，最终让每一个学生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美育

教育。

注 释:

① 高排课是指按义务教育阶段美育课时占总课时的 11%计

算，低授课是指教师工作强度按 16 课时 /周计算，美育教

师组织指导学校课外艺术活动以 0．5 倍率折算课外美育

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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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al Evaluation Polic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Background，
Content and Principle

GUO Shengjian1，LIU Shan2，3

( 1． Center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Ｒesearch of Aesthetic Educ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Hunan 410081，China; 2．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3． School of Music and Dance，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205，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state has issued special document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formulated evaluation policie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school aesthetic education
with evaluation as a lever． The evaluation policies of school aesthetic education mainly includ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ree evaluation sys-
tems of aesthetic education，which are the evaluation of the artistic qualit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the publicity of the
self evaluation of school art education and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art education，as well as four measures to pro-
mote the reform of aesthetic education evaluation，which are the evalu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the
evalu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the evalu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supervision and the evalu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ccountability．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national evaluation policy of aesthetic education，we must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cultivating people，follow the law of aesthetic education，make it clear that evaluation is based on learning，and persist in adjus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Key words: the evaluation polic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evaluation of artistic
quality; the evaluation based on learning;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aesthe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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